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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街道解放、四吉、畴口居民委员会：
经调查，你们（单位）存在以下问题：在上饶市信州茅家岭街道解放、四吉、畴口居民委员会茅家岭辖区主干道沿线环境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编号：RHZB-2017-012）中，存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双方签订合同后10日内完成供货施工，工期时间要求这么短，存在不合理性。招标文件中技术部分分值设置不合理，没有细化量化指标，完全靠评审专家的主观意念去评判的问题。
上述事实有江西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项目检查结果资料为证。
本局认为，你们（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招标采购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四）以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供应商。
本局决定：对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街道解放居民委员会警告处罚；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街道四吉居民委员会警告处罚；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街道畴口居民委员会警告处罚。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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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10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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